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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科工創客博覽會 

2018 NSTM Maker Festival 

活動徵展計畫 

壹、活動緣起及願景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自104年設置創客工場以來，即致力於創客活動的推廣，從105年起配

合【自造 x 教育週】，每年皆盛大舉辦科工創客博覽會，藉由創客博覽會的聯繫，與各地

創客界菁英交流成果並分享心得，共同營造創作和創新之氛圍，發揮「跨域、共創」的創

客精神。 

106年本館舉辦「萬花創藝，載夢飛行~2017科工創客博覽會」，邀請來自日本的大學教授

園田高明，蒞館指導館員團隊，建造一座4公尺高的巨型萬花筒；另邀請紙飛機滯空時間

金式世界紀錄保持人戶田拓夫，摺製了一架長兩公尺的紙飛機。來自全台各地的創客團

體，在博覽會現場分享技術、交流思想、結合不同領域的外部能量，激發彼此的創造力。  

107年我們進一步廣泛定義創客精神，從科技面延伸至生活各層面，人人皆能是創客，皆

能藉由行動力，讓創造力得到更好的實踐，因此今年我們期待更多領域的創客團體加入，

透過彼此內部能量與外部社群資源的結合，共同建立屬於社會群眾的創客生態圈。 

貳、活動目標 

  一、推廣創客運動，發揮創客精神。 

  二、培養科學態度，激發創造與夢想的實踐。 

  三、落實並扎根創客教育，建構創客生態圈。 

參、主辦單位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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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計畫綱要 

  一、博覽會期程  

 佈展時間：107年09月07日(五)早上9點到下午6點。 

 活動時間：107年09月08日(六)至107年09月09日(日)，早上10點至下午5點。 

(參展單位可於早上9點提早進場) 

 撤展時間：107年09月09日(日)下午5點到8點。 

  二、博覽會地點：本館創客工場、地下1樓廊道。   

  三、徵展主題 

 自行 DIY 製作的創意作品(類型不限)。  

 介紹創作物品使用的工具、材料、零件等。 

 介紹創作物品用的軟體服務(如軟體設計、網路服務等)。 

 鼓勵民眾動手做的活動。 

 動態展演創作作品活動。 

 各級學校師生創意作品研發成果發表。 

※ 具備 Maker 精神並願意公開分享的作品優先考量。 

※ 基於符合活動主題的考慮，參展申請可能會有未核准的情況，請見諒。 

※ 活動日程為二日，只能參與一日攤位展出者恕無法核准。 

   四、報名時間 

自即日起開放網路報名，截止日期為107年07月27日(五)下午5點前。 

   五、參展報名流程 

1. 填寫參展申請表： 

    請先在活動網站上填寫參展申請表（https://goo.gl/g7MHA2），並依照申請表中

各欄位說明上傳相關參展內容文件。 

2. 確認參展資格： 

    通過參與資格審核者，本館將於 107年08月01日(三)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報名

參展單位；如未能於上述日期收到參展及工作坊辦理資格確認信，請來信至 

smart@mail.nstm.gov.tw 或電話詢問。  

3. 詳閱展前說明資料： 

    本館將於活動前一周，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至報名參展單位含會場導覽圖、活

動時程表等。參展證將於佈展當天各參展單位報到時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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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博覽會活動內容 

參展型態 攤位展示 工作坊活動 

活動形式 

1. 物品靜/動態展示。 
2. 實作 DEMO。 
3. 展示解說及導覽。 
4. 可進行商品販售。 
5. 可進行收費式體驗活動。 
6. 凡涉商業行為之活動需依館方規

定開立收據(詳見「其他說明」)。

1. 工作坊採申請審核制，申請單位請

於申請時提交完整課程規劃(含主

題、內容、材料、工具設備、人力

及經費規劃等)，以供主辦單位審

核。 
2. 工作坊課程，課程費用另訂定之。

3. 每場次工作坊最低開課人數為8
人，參加人數以20名為限。 

4. 課程需事先於本館報名系統公告及

招生；對於達最低開課人數但尚未

額滿之課程，則視當天課程參與狀

況開放現場報名名額。其他報名程

序由主辦單位訂定之。 
5. 課程材料費由主辦單位核定補助。  
6. 講師(助教費用)，主辦單位補助一

名額講師費2400元(需授課3小時)。
7. 課程活動宣傳由參展者自行負責，

主辦單位協助訊息露出。 

提供設備 

1. 每個攤位空間(2X2 平方公尺)，門

楣可輸出展示單位名稱。 
2. 免費提供攤位長桌1張、桌巾1

條、折疊椅2張。 
3. 免費提供展示背板(長2公尺 X 寬1

公尺2張 )。參展單位可自行布

置。 
4. 提供兩個電源插座，另請自備延

長線。 
5. 設備需求超過攤位上限之數量；

或有額外電源需求，請事先與主

辦單位協調提供，恕不接受臨時

追加設備之要求。 

1. 請提前與主辦單位協調場地並確認

設備，主辦單位將提供場域、桌

椅、麥克風、投影機投影幕及電源

等設備。 
2. 因應個別課程需要，煩請自行準備

筆電；若配合課程需有其他加工設

備使用，請提前與主辦單位協商。

費

用

補

助 

參展保證金 免費。 免費。 

場地費用 免費。 免費。 

場地清潔費 免費。 免費。 

參展證 
每攤位為上限4張，如有額外數量需

求，請事先與主辦單位協調提供。 
每工作坊為上限4張，如有額外數量

需求，請事先與主辦單位協調提供。

交通費 每單位補助2名(檢據核銷，限距本館20公里以外之地區)。 

午餐 每單位補助2名(由主辦單位提供便當)。 

大型展件 
運費 

1. 請於活動網站參展申請表註明費用需求。 
2. 於報名截止後，將統計各單位需求再視經費情況酌予補助(每單位上限

為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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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說明 

1. 攤位展示與工作坊活動採分開報名(兩者之參展證不重覆提供)。 
2. 活動期間於現場販售商品、材料包或辦理體驗活動之各項交易，均統

一由本館開立收據，並於活動結束核算後，提繳10%營收回饋作為本

館推展館務之用。 

伍、重要說明 

一、攤位及工作坊場地分配  

本次展覽將全權由主辦單位分配展區、劃分攤位及安排工作坊場地。  

二、參展證  

 參展單位進出場需配戴參展證。 

 參展證將於9月7日(五)佈展當天各參展單位報到時發放。 

 每單位攤位至多免費提供4張，如有額外數量需求，請於8月31日(五)前先與主辦

單位協調提供，恕不接受活動當日臨時追加參展證。 

 無參展證之參展工作人員，請購票入場。 

 

         三、主辦單位保留此活動辦法修改、變更之權利，各項變更公告於創客工場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stm.maker)。  

 

四、注意事項  

 高電壓裝置、雷射、藥品等有危險之虞物品的使用場合以及食品的展示場合必須

事先徵得主辦單位許可方可進行。  

 火焰相關展示需獲主辦單位同意，並於現場設置警告標示。  

 會場內一切販賣行為均統一由本館收費並開立收據，於活動結束核算後，應提繳

10%營收回饋作為本館推展館務之用。  

 歡迎一切穿戴式裝置及穿戴式工藝作品，唯須事先告知主辦單位。  

 會場內觀展民眾與參展者之間一切買賣糾紛，主辦單位恕不負責。  

 參展送審資料中的參展者個人情報等僅作為本次活動與相關後續活動聯絡之用。  

陸、參展事宜諮詢聯絡人  

展示組聯絡電話：(07)3800089 

林詩宜(分機#5180) 、吳毓純(分機#6113)、林建良(分機#8661)、韓妤(分機#8675) 

傳真：(07)3802524  
電子信箱：smart@mail.nstm.gov.tw；maker@mail.nstm.gov.tw 


